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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文件
达市府教督〔2020〕4 号

达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0 年市级示范幼儿园评估工作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局、教育督导室，达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：

根据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达州市建设区域教育中心专

项规划（2020—2025）》的通知（达市府发〔2020〕14 号）精神，

为争创省级示范幼儿园做好充分准备，拟开展市级示范性幼儿园

评估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凡达到《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细则（试行）》标椎条件

的均可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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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报《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验收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2.《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验收细则(试行)》自评得分表

（见附件）。

3. 自评报告。

4. 相关佐证资料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

幼儿园自评达到申报条件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

门会同教育督导部门负责对申报幼儿园进行初步验收。验收合格

的，由教育督导部门统一上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。

（四）截止时间

各地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30日。

二、评估验收工作

在督导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名单，依据《达州市示范性

幼儿园评估细则（试行）》实地开展评估验收。

（一）时间安排

2020 年 11月底前完成评估验收。

（二）网上公示

通过评估验收，对符合市级示范性幼儿园标准的学校名单在

达州教育网上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发文认定

对公示无异议的市级示范幼儿园幼儿园发文认定、授牌，并

对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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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督导部门要高度

重视市级示范幼儿园的创建工作。要以示范为引领，加快辖区学

前教育发展，不断提高办园水平和质量。

（二）两年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、安全责任事故、刑事案件、

治安案件的实行一票否决。

（三）市级示范幼儿园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三年开展一次复查。

对已降低标准或不能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的取消其市级示范

幼儿园称号并摘牌。

（四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将申报材

料报送市教育督导团办公室。联系人：魏佳标，联系电话：

2108456，18381992787。

附件: 1. 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验收申报表

2. 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细则（试行）

达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

2020 年 10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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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验收申报表

基本
情况

幼儿园
名称

园长 建园时间

幼儿园
类别

园址 邮政编码

手机号
码

主办单
位

主办单位
负责人姓名

园舍
设施
情况

独立建
筑群体

是 否
活动室、盥洗

室配套
是 否

活 动 室
木质地板

是 否

占地面
积

㎡ 建筑面积 ㎡ 户外活动场地 ㎡

多功能
活动室
面积

㎡
全日制幼儿
园

是 否 餐点情况

计算机
台

照相机 台 电视机 台 录放机 台

钢琴
（电子
琴）

架
大型

音响系统
套

大型联
合运动
器械

套
实物

投影仪
台

藏书量 册 幼儿图书人均 册 杂志 册

规模 总计
班

小班 班 中班 班 大班 班

在园幼儿数 总计
人

小班 人 中班 人 大班 人

教职
工总
数：
人，在
编：
人

人数 园长
人

教师 人 保育员 人 保健员 人

学历
合格
率

园长 % 教师 % 保育员 % 保健员 %

专业
合格
率

园长 % 教师 % 保育员 % 保健员 %

持有
资格
证率

园长 % 教师 % 保育员 % 保健员 %

园本教研
及科研项目

总计
个

名称

不在编教职工平均工资： 元/人•月 ，最高： 元/人•月 ，最低： 元/人•月

不在编教职工办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人数及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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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教费：
元/生•月 伙食费 元/生•月；其他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：

幼
儿
园
自
评
报
告

1.主要内容：办园简要历史；办园指导思想；主要优势与特色；对照评估标准，各部
分扣分情况与原因分析；主要的不足与未来努力方向。
2.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，表格内填写主要内容，其它内容另附纸张。

幼儿园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- 6 -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门、教育督导部门审核意见

办园条件

办园条件核查得分： 核查人：

组织领导与
管理

组织领导与管理核查得分： 核查人：

队伍建设

队伍建设核查得分： 核查人：

保育与教育
保育与教育核查得分： 核查人：

是否同意申
报达州市示
范幼儿园

县(市、区)教育部门（盖章） 县(市、区)教育督导部门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字： 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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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达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细则（试行）
A
级
指
标

B
级
指
标

评估要素（C 级指标）
分

值
评分标准

自查

得分

实得

分

A
1
办

园

条

件
50
分

B
1
教

育

投

入
7
分

C1.幼儿园有稳定的教育经费来源，

基建投资、设备购置、经常性经费

按照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《关于解

决各类幼儿园办园经费的意见》落

实。

3 分

1、政府、部门、乡镇集体对举办

的幼儿园在基建、大型设备购置

或经常性经费方面有一定比例投

入的给 3 分，无投入的扣 1-2 分；

2、教育经费来源不稳定的扣 1
分。

C2.教师工资按月足额兑现，当年在

职教师工资基本达到全市中小学

教师工资平均水平。

4 分

1、工资未按时兑现的扣 0.5-2 分

2、未达到平均水平的扣 0.5-2
分。

B
2
办
园
规
模
6
分

C3.基本按年龄分班，大班 40—45
人；中班 35—40 人；小班 30—35
人。

３

分

1、达到要求的给３分，班额每超

过 10 人扣 0.5 分,扣完为止。

C4.每班按一保一教配编，幼儿园医

务人员、财务人员、炊事员各不少

于 1 名。

3 分
1、未实行一保一教的扣 1 分；

2、其他工作人员缺一编扣 1 分。

B
3
园
舍
场
地
条
件
13
分

C5.幼儿园独立成园，（附设在小学

内的有围墙或其它方式相隔），无

污染、无噪音。

4 分

1、未独立成园或无隔离的扣 2
分; 2、其余的不合要

求扣 1—2 分。

C6.用地面积生均不少 15m2(不含

教职工宿舍占地)
4 分

面积未达标的酌情扣 0.5-2
分。

C7 有独立固定的户外活动场地，地

面平整，周围无危险物和污染因

素，生均面积城镇占 2m2，农村占

1.5m2。有一定绿化用地面积。

5 分

1、无固定户外活动场地或周围有

危险污染因素的扣 3 分；

2、活动地面积不足扣 0.5－2 分；

3、无绿化用地扣 1 分。
B
4
专
用
教
室
和
功
能
室
10
分

C8.有较规范的活动室，每班一间，

城市幼儿园面积每班不少于 50m2，

县镇、农村面积不少于 40m2。光线

充足、干燥、通风、布置美观、儿

童化。

5 分

1、活动室面积不足扣 1-2 分；

2、采光不好，通风条件差，无布

置等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C9.全园分别设有资料室、保健室、

接待室、贮藏室、专用厨房，幼儿

卫生间每班一间。

5 分

1、各功能室标记明显，少一室扣
1 分,扣完为止；
2、卫生间未达到每班一间的扣
1-2 分。

B
5
设

备

设

C10 有适合幼儿身高的木质桌椅

（一般桌高 56cm，椅高 30cm）
2 分

设座数不够的扣 1分,桌椅不完全

符合要求扣 0.5-1 分。

C11.幼儿一人一杯一巾，并配有茶

桶、玩具柜。
2 分

1、未达到幼儿一人一杯一巾扣 1
分, 其余各项占 0.5 分；

2、盥洗卫生用具管理不善，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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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1
办

园

条

件
50
分

施
14
分

未发挥作用的扣 2 分。

C12.有一定数量的教玩具，大型户

外活动器械，城市幼儿园不少于 5
件，有县镇、农村不少于 3 件，其

余教玩具数量、种类配备参照原国

家教委《幼儿园教玩具配备目录》

配备达 80%。

4 分

1、有大型户外活动器械和较充分

的教玩具给 3—4 分；

2、大型户外活动器械数量不足扣

1—2 分，其余教玩具数量不足扣

1 3、管理不善或未发挥作

用的扣 2 分。

C13.每班有适合幼儿需求的图书读

物，并逐步增添新书；有供教师使

用的教学参考书和工具用书，人均

不少于 3 本。

3 分
每项占 1 分，数量不足的扣 0.5-1
分。

C14.有卫生饮水设备和流动水洗手

设备,卫生消毒设施。
3 分 每项占 1 分，缺一项扣 1 分。

A
2
组

织

领

导

与

管

理
28
分

B
6
组

织

领

导
10
分

C15.认真贯彻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、

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，坚持保

教原则，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。

4 分
达到要求的给 4 分, 分，一般的

酌情给 2-3 分。

C16.主动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

领导管理、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。
3 分 酌情给 1—3 分.

C17.实行园长负责制，依靠园的党

组织,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或

园务委员会的作用。

3 分
做得好的给 3 分，一般的给 1-2
分，差的给 0 分

B
7
常

规

管

理
18
分

C18.有落实<纲要>的长远规划、近

期目标、措施，按要求上报市、县

教育行政部门。

3 分

1、有规划、有近期目标、措施的

记 3 分； 2、无规

划和规划不完善的扣 1—2 分，不

按要求上报的扣 1 分。

C19.学年、学期有工作计划、总结 3 分 每缺一小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C20.建立岗位责任制，有明确的教

师、保育员、医务人员、财务人员

等的职责，并认真落实。

4 分
工作做得好的给 4 分，一般的给

2-3 分。

C21.按照卫生部[1985]卫女字第 10
号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》
要求，建立幼儿一日生活作息制
度、饮食管理、体格锻炼等制度，
并定期检查执行情况。

5 分

制度健全且教职工积极性高的给

5 分,一般的给 1-4 分,差的不计

分。

C22.严格执行收费标准，经费独立

核算，按规定管理。
3 分

符合要求的给 3分,一般的酌情给

1-2 分。

A
3
队
伍
建
设
28
分

B
8
领

导

班

C23.园长任职条件符合《规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领导班子结构合理，分

工明确。

4 分

1、园长任职条件不合要求的扣 2
分； 2、其他未达到要求

的酌情扣 1-2 分。

C24.领导班子遵纪守法，模范贯彻

教育方针，熟悉幼儿保育教育业
4 分

1、做得好的给 4 分，一般的给

2-3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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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3
队

伍

建

设
28
分

子
12
分

务，有贯彻实施《纲要》的明确认

识和改革思路，并体现在幼儿园各

项管理工作中。

2、有严重违背幼教方针的扣 3-4
分。

C25.园长和副园长有一定的教研、

科研能力，有幼儿教育及管理方面

的论文（经验材料）在县、市级以

上刊物上发表或会议上交流。

4 分

1、有文章或经验材料的给 2-3
分，有 3 篇以上的给 4 分;
2、无文章或经验材料的不计分。

B
9
教

职

工

队

伍
16
分

C26.专任教师队伍相对稳定，学历

达标率达到 90%。

4
分

学历未达到要求的,每少 1个百分

点扣 0.5 分,扣完为止。

C27.有教师队伍培养建设计划，组

织教师学习《纲要》，积极参加省、

市、县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幼儿教

师继续教育工作。

4 分

1、有计划但落实不好的扣 2 分，

其余未达到的酌情扣 1-3 分；

2、无教师培养计划或不组织学习

《纲要》的扣 4 分。

C28.有一支素质高、风气正、积极

进取的幼儿教师队伍，教师热爱教

育事业,爱护幼儿,严格执行幼儿园

安全、卫生、保健制度。

4 分

1、达到要求的给 4 分，一般的酌

情扣 1-2 分； 2、
有体罚幼儿的扣 3 分

C29.保育员、医务人员等工作人员

按规定配备，任职条件符合《规程》

要求。

4 分

配备达不到要求的扣 1-2 分,任职

条件不完全符合要求的扣 1-2
分。

A
4
保

育

与

教

育
44
分

B
10
卫

生

保

健
14
分

C30.幼儿入学前进行全面体检，建

立幼儿健康档案。
2 分 每项占 1 分，缺一项扣 1 分。

C31.搞好预防接种，接种率达

100%；园舍定期消毒,把好入园关,
年内无流行性疾病发生。

4 分
接种率未达标的扣 1-2 分，其余

的酌情扣 1-2 分。

C32.儿有良好的生活、卫生习惯，

无随地大小便、吐痰、丢纸屑果皮

现象。

4 分 幼儿生活习惯差的扣 1-3 分。

C33.近两年内未发生严重事故（幼

儿骨折、食物中毒、走失、触电、

将异物放入五官内引发窒息或其

他严重后果）。

4 分

1、发生一起事故扣 2 分,扣完为

止；

2、发生食物中毒的该项不计分。

B
11
教

育

活

动

C34.围绕《纲要》五大领域目标制

定 了适合本班幼儿发展水平的学

期目标、教育活动计划。

4 分 每项占 2 分,缺一项扣 2 分.。

C35.有幼儿一日活动安排 ,科学

合理地组织幼儿一日生活。
4 分

1、无一日活动安排的扣２分；

2、一日活动安排欠科学、合理的

扣 1-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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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。

达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2日印发

A
4
保

育

与

教

育
44
分

的

组

织
18
分

C36.教育活动以游戏为主，力求做

到直观、形象生动，注重激发幼儿

的兴趣、爱好；避免小学化趋向；

教学活动使用普通话达标。

5 分

1、教育活动不是以游戏为主，不

注重幼儿操作，扣１－2 分；

2、教育活动小学化倾向严重的扣

1-2 分 3、教学不使用普通

话扣 2 分，普通话不规范扣０.5-1
分。

C37.积极开展教研活动,有教研教

改课题，每年须承担 1 次全县（市、

区）示范观摩教研活动，幼师教案

或论文获得过市级奖励。

5 分

1、无教研课题的扣 1 分；

2、观摩活动全年少于 1 次的扣２

分；

3、无经验性教案或论文获奖的扣

1-2 分。

B
12
环

境

创

设
12
分

C38.幼儿园环境净化、美化、童化。
３

分
酌情给１－３分。

C39.能用本地文化、自然资源和社

区资源设计、布置教室环境，丰富

幼儿学习内容。

3 分
做得好的给 3 分，一般的给 1－2
分，差的给０分。

C40.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安全、愉快、

鼓励、支持的环境，师生关系融洽。

３

分

达到要求的给３分，一般的酌情

给１－２分。

C41.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，每学期

定期召开家长会、举办家长开放日
3 分

家长会和家长开放日每学期少于

2 次的扣１－２分。

说明：一、本《评估细则》分为办园条件、组织领导与管理、队伍建设、保育与教育四个部分。有 A

级指标 4 项，B 级指标 12 项，C 级指标 41 项。总分值 150 分。总分不低于 140 分，且 A1 得分率达

90%以上、A2、A3、A4 得分率达 95%以上为合格；总分低于 140，或者 A1、A2、A3、A4 其中之一得分

率低于相应标准为不合格。二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幼儿园，暂不予评估： 1.近两年内发生过重大

治安、刑事案件，或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。 2.有危房、破烂房。3.幼儿园周围环境有严重污染、噪

音。4.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改制的幼儿园。


